附件1：
市质检所二氧化硫蒸馏仪试验设备采购项目

内容和要求

1、概况
为了满足实验室需求,福州市产品质量检验所需要采购一台二氧化硫蒸馏仪（不含氮气发生器）。

2、功能及满足技术指标

2.1二氧化硫蒸馏仪（不含氮气发生器）
2.1.1 符合标准: GB 5009.34-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2.1.2用途: 用于食品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2.1.3二氧化硫蒸馏仪（不含氮气发生器）具体参数：

（1）仪器一体化设计，一次可做不少于6组样品。每个通道均可单独控制，可按设定程序一键完成加热、蒸馏回流、加酸、冷却、氮吹控制、接收工作。

（2）整体设计符合GB5009.34-2022附录A。所有组件无多余开口，所有玻璃连接处均为磨砂口。

（3）系统有热过载保护功能和分段加热功能。系统的分段加热模式可以在全功率升温与加热保温自动切换，无需人工操作，不同阶段功率可自由设定。

（4）配有蒸馏瓶的气密性检测功能。

（5）加热模块适配1L圆底烧瓶，模块防水效果好，耐酸、耐碱、耐腐蚀。

（6）加酸功能：配有自动加酸功能，加酸漏斗为一体式设计。可以对加酸体积进行自校，并根据校准结果调节加酸体积。

（7） 氮气控制：可调节各样品单元的氮气流速及氮吹时间，流速控制范围包含1000-2000mL/min。可外接氮气瓶或氮气发生器。

（8）清洗功能：仪器具备清洗功能，清洗管路设有防残渣倒灌的过滤功能。
（9）仪器设计有为延长设备使用寿命的功能：如仪器内部设有漏液保护功能，冷凝管外管有防滴水设计等。

（10）在馏出液接收区有相应数量的管路放置处。

（11）程序应可设置防倒吸程序，并有相应的设置。

（12）提供证明并在仪器验收时：满足《GB5009.34-2022食品中二氧化硫残留量的检测》第一法的二氧化硫测定加标回收率 90%-110%，两次检测结果差值小于两者平均值的8%（验收方法：加标0.5mL0.1mol/L硫代硫酸钠标液测试回收率两份，两份回收率均需要达到90%-110%且两次检测结果差值小于两者平均值的8%）

（13）采用外置大功率冷水机制冷，控温范围包含13到14℃。冷水机具备故障报警功能，能在显示界面提示故障原因或代码。
（14）服务保障：为保障本次招标设备的长期使用，要求设备厂家应有能在48小时内响应到现场的专职维修工程师。
（15）要求制造商具备生产制造资质，产品生产厂家需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具有符合GB/T27922-2011标准的服务认证证书。

3、交货期、质保期、交货地点、交付条件

交货期：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
质保期：1年。

交货地点：福州市产品质量检验所。

交付条件：到货，安装后进行采购人实验验证并通过采购人验收后交付,若需计量校准，设备的检定或校准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质保期至少一年。
4、其他要求
4.1投标人的投标服务必须符合国家对有关服务的相关标准的规定。
4.2本文所述技术要求，应视为保证涉及系统运行所需的最低要求，如有遗漏，投标人应予以补充，否则，一旦中标将认为投标人认同遗漏部分并免费提供。
5、付款方式

合同生效后，中标方完成合同约定事项后，提供相应费用的有效税务发票，采购人收到有效税务发票1个月内以转账形式付款。 

 6、违约责任
6.1 因中标供应商原因造成合同无法按时签订，视为中标供应商违约，中标供应商违约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还需另行支付相应的赔偿。
6.2若中标供应商未能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双方另行确定的延期完工时间内完工的，在采购人发出的违约通知后30天内(或经采购人书面确认的更长时间内)仍未纠正其行为，同时向中标供应商发出书面违约通知，则采购人有权终止本合同。
6.3 在签定合同之后，中标供应商要求解除合同的，视为中标供应商违约，对采购人造成的损失的，中标供应商需支付相应的赔偿。
6.4 因中标供应商原因发生重大质量事故，除依约承担赔偿责任外，还将按有关质量管理办法规定执行。同时，招标人有权保留更换中标供应商的权利，并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罚。
6.5 若发生死亡安全事故，除按国家有关安全管理规定及采购人有关安全管理办法执行外，并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罚；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特大安全事故，除按国家有关安全管理规定及招标人有关安全管理办法执行外，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6.6 在明确违约责任后，中标供应商应在接到书面通知书起七天内支付违约金、赔偿金等。

